陕西省通信管线资源出租、出售业务资费
标准（试行）
	范围
	管道种类
	一次性接入费
(元/每孔百米)
	月租费
(元/月/孔百米)

	西安市
	塑料或水泥管孔（Φ90mm）
	500
	70

	其他设区市
	塑料或水泥管孔（Φ90mm）
	400
	60

	县（市）
	塑料或水泥管孔（Φ90mm）
	350
	50

	特殊地段
	塑料或水泥管孔（Φ90mm）
	2000
	70


一、通信管道出租
备注: 1. 管孔直径在Φ30mm以下的塑料管、梅花管、多孔管按子管计费，子管月租费按对应地区塑料或水泥管孔月租费标准的40%计取，子管材料由产权所有方提供；

2. 西安市范围包括：西安市城六区、开发区；临潼、长安、阎良、杨凌、陈仓、耀州等比照县级市范围；

3. 特殊地段是指通信管道穿越铁道、高速公路、桥梁、隧道、文物建筑；
4. 用户租用通信管道资源的距离按实际路由计算，尾数不足一百米的，按一百米计算；
5. 用户租用各类通信管道资源若跨越不同计费标准地区，按实际长度分别计收；
6. 94年以前建设的通信管道免收一次性接入费。
二、通信管道出售
通信管道出售应依据设计预算造价和工程竣工决算，按实际建设成本收取费用，城市普通管道出售最高限价不得超过5万元/每孔公里。
三、通信光纤出租

	范围
	月租费
(元/每对芯公里)

	长途中继
	500

	城区
	300

	县（市）
	300


备注:  若具备单芯出租条件的,其每芯/公里的资费标准可按每对芯/公里资费标准的二分之一计算。 
四、通信杆路加挂光缆
	范围
	月租费
(元/每杆公里/条)

	城区
	250

	县（市）
	200


备注: 1. 如租杆加挂电缆，单条电缆容量每超过100对，按新增一条电缆计费； 
2. 租用费仅包含提供电杆使用权，钢吊线及其它铁件、附件由租用方自备。
五、通信铁塔出租
	范围
	一次性接入费
(元/每座铁塔)
	铁塔月租费
(元/米/月/每个平台)

	城区
	40000
	50

	县（市）
	40000
	40


备注: 1. 租用铁塔一次性连接费中包含铁塔使用权和电力线路使用权，基站用电量按照电表的计数收费； 

2. 基站机房原则上分设，需共用时由双方协商解决；

3. 铁塔月租费按租用天线平台的实际高度记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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